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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公路上由事件所造成的非重現性延滯約占總延滯的 13%至 30%，

因此減少事件應變所花費的時間、提高整體應變效率，能改善高速公路的

延滯狀況。本研究提出以多場站車輛途程問題為基礎之動態事件應變指派

模型及其運作流程，目標為最小化整體事件之應變時間，同時考量潛在事

件發生的隨機性，並建構禁忌搜索演算法作為求解方式。案例分析顯示本

研究提出之模型可將求解時間縮短至 40 秒內，並可改善事件的應變效率，

尤其在高事件發生頻率之情境，其事件應變時間改善效益可達 14%至 42%。

此外，相較於不考量事件隨機性的狀況，模型在考量隨機性下對總應變時

間可增加約 3.79%之改善，但若過度考量隨機性反而會導致總應變時間增

長。 

關鍵詞： 高速公路事件應變；事件發生隨機性；動態派遣模型；車輛途程問題；

禁忌搜索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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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n-recurrent delay caused by the incident accounts for around 13% to 
30% of the total freeway delay. Hence, shortening the time spent on incident 
response and improving response efficiency are critical for reducing the delay of 
the freeway. This study proposes a dynamic dispatch model of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for freeway incidents based on the multi-depot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and the online operation procedure of the proposed model. The major 
objective is to minimize the total incident response time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stochasticity of potential incident occurrence and constructs a 
tabu search algorithm as the solution method for the mathematical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an shorten the 
solution time to less than 40 second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cident 
response. Especially in the scenario where the frequency of incident occurrence 
is relatively high, the improvement can reach 14% to 42%.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that does not consider the stochasticity of incident, 
the proposed model provides additional 3.79%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otal 
response time when considering the stochasticity. However, over-emphasis on 
the stochasticity may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total response time because of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strategies. 

Key Words: freeway incident response; stochasticity of incident occurrence; 
dynamic dispatch model;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tabu search 
algorithm 

一、前 言 

高速公路上發生的壅塞可分為重現性壅塞 (recurrent congestion) 以及非重現性壅塞 

(non-recurrent congestion) 兩類，其中重現性壅塞所指為經常性或週期性發生在特定路段的

壅塞狀況，如平日晨峰及昏峰通勤車流或是假日特定景點出遊車流所導致的壅塞；非重現

性壅塞則是由於事件 (incident) 發生所造成的非週期性壅塞狀況，而事件可再細分為可預

期性或是隨機性兩類，前者如道路施工、路側清潔等事先排定的行程；後者則包含交通事

故、散落物等臨時且不可預期之事件。其中，隨機性事件尤其可能造成多個車道被阻擋，

導致道路容量下降，進而對相鄰路段甚至是整個國道路網系統造成嚴重的延滯。相關研究

提到，高速公路上非重現性延滯約占總延滯的 13%至 30%，而事故等隨機性事件所引起的

延滯更可能高達非重現性延滯整體的 72% (Skabardonis 等人 [1] )。  

此外，隨機性事件也可能導致二次事件的發生，且越長的事件持續時間越可能導致較

高的二次事件發生機率。Karlaftis 等人[2] 的研究提到事件的清除時間顯著影響二次事件發

生的可能性，而通過統計驗證也顯示主要事件的持續時間與二次事件發生兩者之間存在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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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相依性 (Khattak 等人 [3] )。 

綜上所述，越長的事件持續時間對高速公路系統運作效率所造成的影響越大，縮減事

件的應變、處理時間除可改善一定比例由事件本身所造成的非重現性延滯之外，也可大幅

降低二次事件的發生機率。此外，由於高速公路屬於半封閉型的路網系統，車輛行駛速率

也較一般道路高，事件發生除可能造成嚴重的人員損傷或道路壅塞，更可能衍生成長時

間、大範圍的影響。因此減少事件的應變時間、提升整體應變效率，對於高速公路的管理

以及維護而言，是重要的目標之一。 

目前國內對於高速公路上事件應變的機制係透過行控中心統一指派分駐不同點位的

事故處理小組 (事故班) 前往處理個別事件。一起事件從發生到該事件完全排除的過程如

圖 1 所示意，依照時間點可區分為五個階段：事件發生、事件偵測、事故班指派、事故班

抵達、事件清除。本研究主要針對應變時間中的「旅行時間」進行改善，亦即縮減事故班

指派至事故班抵達事件發生地兩時間點之間的時間差，基於此一目標建立最佳化模式；而

根據所建立之模式並可協助行控中心更有效率地進行事故班指派的決策，從而縮減「指派

時間」。 

 

圖 1  事件應變流程 

目前國內高速公路對於各類事件的應變、處理主要仰賴事故班的運作，以交通部高速

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為例，其將國道路網依照路段與方向區分成數個轄區，再由各個

事故班分別負責某個轄區。一旦有事件發生時，交控中心的調度員即會指派轄區與事件發

生地相應或是接近的事故班，亦或是依據自身的經驗指派合適的事故班前往處理事件；但

受限於經費以及事故班駐點設置條件等緣故，事故班的數量和所駐點位有限。在 2015 年 2

月至 2019 年 5 月共 109,863 起的北區高速公路事件歷史資料中，約有 48%的事件發生在尖

峰時段；而以 2019 年 5 月的事件資料為例，將 2,520 起事件依派往處理的事故班進行分類

後，其中約有 36%的事件在前一起事件仍未處理完時便發生，在尖峰時段也有約 39%的事

件發生於前一起事件尚未排除時。若在短時間內不斷有新的事件發生，甚至是發生在同一



運輸計劃季刊 第五十一卷 第二期 民國一一一年六月 

－84－ 

區域內，則當前基於靜態轄區或人工判斷的指派方式便無法達到彈性且有效率的事故班派

遣，甚而可能導致更長的延滯時間。此外，於緊急醫療服務調度之研究也指出，與最佳的

策略相比，採用指派最近車輛的策略會導致約 2.7 倍的車輛延遲抵達 (Jagtenberg 等人 [4] )。 

隨著高速公路上所佈設的偵測設備日漸完善，可提供更為準確的歷史與即時車流數

據。亦有研究提出了基於實時交通數據的動態事件應變模式 (戴至佑 [5] )，可提供交控中

心更有效率的事故班調度，但此種應變模式僅根據當下車流和事件處理狀況計算最佳的調

度決策，並未考量到後續可能發生的事件 (事件隨機性)，若後續在已指派前往執行任務的

事故班轄區中有新的事件發生，可能就必須指派其他轄區的事故班前來支援或進行處理，

而可能造成整體應變時間的增加，尤其在多起事件接續發生的狀況下這樣的問題會特別顯

著。 

基於前述原因，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 基於不同路段事件發生機率或隨機性的狀況下，發展一動態之最佳化事故班調度模式。 

2. 提供高速公路管理單位在最小化總事件應變時間的同時，亦考量到事件發生隨機性的最

佳調度策略，進而避免事件應變、處理時間過度增加之狀況。 

3. 提高調度模式的求解效率，確保該模式在實務應用上對於尖峰時段線上事件應變、事故

班派遣的可行性。 

二、文獻回顧 

2.1 事件調度模型 

在關於調度模型的研究中，主要有兩個較常被提及之策略，本研究將其分為指派 

(dispatch) 和部署 (deployment)。指派為作業 (operation) 層面之策略，表示在事件發生後，

再由調度員決定要將該事件安排由哪個事故班進行處理的程序，同時也是本研究之調度模

型所欲精進的事故班調度策略；部署則偏向規劃 (planning) 層面，是在事件發生之前，就

由交通管理單位決定將事故班預先調度到某一地點，以應對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發生的

事件。 

而調度模型亦可區分為靜態和動態的調度模型，以及考量到隨機性的調度模型，本節

分別回顧這三類模型，並將相關文獻彙整如下。 

2.1.1 靜態調度模型 

Zografos 等人 [6] 通過靜態最佳化模型部署事故班以最小化高速公路事件所造成的延

滯，其研究結果顯示，該模型可以幫助高速公路的管理單位決定事故班的車隊大小，以及

事故班的運作模式。Ghiani 等人 [7] 回顧並介紹車輛途程問題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VRP) 應用在各類問題上的相關研究，並將實時的車輛途程問題進行分類、介紹個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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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模型的輸入資料是否隨時間變動，可將其分為靜態以及動態兩類車輛途程問題；另

外，根據求解時是否所有的輸入資料皆為已知，可再區分為確定性 (deterministic) 問題和

隨機性(stochastic)問題。 

靜態調度模型所決定者為路網中所需的事故班數量，或是個別事故班所負責的區域範

圍，並未考量事件發生時實際調度、應變的動態過程和指派決策，因此靜態的模型較動態

模型來說較為簡單，但缺點為不夠彈性，無法因應新發生的事件作出更有效率的應變。 

2.1.2 動態調度模型 

由於資通訊和偵測技術的發展，現今許多設備能回傳高速公路上相關的實時資訊。妥

善應用這些資訊可有效提高服務水準以及降低應變成本。為因應此需求，需要可靠的動態

調度模型，以於事件發生時，可以即時計算求得最佳的派遣、調度策略。 

在相關研究中，Haghani 等人 [8] 提出針對緊急醫療車輛的彈性指派模型，考量事件

的緊急程度，並根據實時旅行時間，以動態最短路徑演算法 (dynamic shortest-path 

algorithm) 所得出之最短路徑進行調度策略的最佳化，並允許車輛更改路線或重新指派事

件。Han-tao Zhao 等人 [9] 提出一高速公路緊急車輛指派之動態派遣模型，其亦考量事件

嚴重度，並納入應變時間過長的懲罰值、重新指派事件的標準以及潛在事件發生時的應變

延遲時間。戴至佑 [5] 建構基於多場站車輛途程問題的動態指派模型，協助高速公路事件

管理者決定調度指派的策略，該模型考量事件的優先程度，並允許在考量懲罰值的狀況下

重新指派事件給不同事故班。Jiandong Zhao 等人 [10] 在考量以實時和歷史行駛速率預測旅

行時間的條件下，建構一兩階段的動態車輛途程模型，以解決緊急車輛的路徑指派規劃。

該研究提出結合 K 條最短路徑演算法  (K-shortest-path algorithm) 和混合蛙跳演算法 

(shuffled frog leaping) 之最短路徑演算法求解兩階段問題。 

然而，文獻中所設計的彈性指派模型無法直接安排每個事故班對於不同事件指派的順

序，因為這類模型假設每起事件處理完後，事故班會先回到駐點，再前往處理其他事件 (戴

至佑 [5] )。另外，動態車輛途程問題具備快速反應 (quick response) 的特性，可以透過事

件優先服務 (First-Come First-Serve, FCFS) 這類策略簡化指派的複雜程度，或是採用啟發

式演算法，以快速將資訊更新後對於修改的路徑求解 (Ghiani 等人 [7] )。 

因為本研究之目的為在於求得最佳的指派策略，且因應事件發生的頻率，調度模型需

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運算，因此本研究以車輛途程問題為基礎，建構符合實際調度需求的應

變模型。 

2.1.3 隨機性調度模型 

為了最佳化對於高速公路上事件應變的效率，不能僅考慮基於當下車流和事件回報、

處理狀況的最佳化調度決策，進一步考量整體路網中不同路段在後續一段時間內的事件發

生率是必須的，因此本節更行回顧了考量隨機性的調度模式及其相關研究。 

事件隨機性的考量反映在靜態模型中，Zhu 等人 [11] 建構了基於 P－中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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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edian) 的區位配置模型，目標為最小化事件應變所造成的潛在延滯，其考量事件發生

機率，並假設同時發生 2 件以上事件的機率極低，以在頻繁發生事件的路段上有效地分配

事故班，結果表明該方法相較基於經驗的調度策略可以減少 17%到 34%的總旅行時間。Hu

與 Chan [12] 建構一非線性隨機規劃模型，考量不同嚴重程度之二次事件發生的不確定性，

以總應變成本最小化為目標，驗證結果發現與平均分配工作量的輪換策略相比，雖然指派

的車輛數相同，但是該隨機性模型可以降低總工作時間。Lei 等人 [13] 則是提出兩階段隨

機規劃模型以解決緊急車輛重新部署的問題，其採用的策略為將事故班從需求低的地點移

動至需求熱點；同時，考量到潛在的事件以及事故班被占用時間的不確定性，其假設一般

會指派與事件點距離最近的事故班，並使用增強的 L 型法求解該問題。結果驗證將當前車

輛狀態的變化資訊納入重新部署的計畫中，可以有更好的應變效率。 

Kim 等人 [14] 提出動態部署模型以最佳化事故班的位置分配，隨機性的部分主要考量

事件發生機率以及事件持續時間的不確定性，結果顯示，在最小化事件所引起總延滯的面

向上，實時的動態調度策略相較靜態調度策略以及現行的巡邏策略有更好的績效。Schmid 
[15] 使用近似動態規劃 (approximate dynamic programming, ADP) 求解隨機動態救護車輛

再定位與派遣模型以最小化平均應變時間；模型考量到進行指派後對同一區域或鄰近區域

發生新事件請求的影響，並於服務完成後決定該車輛以及其他閒置中的車輛應前往路網上

何處待命新的任務。該研究假設事件的因應採 FCFS 的機制，並僅考量到求解當下空閒的

車輛。然而，相較於指派最近車輛以及於事件結束後返回原先所在地的策略，該模型仍可

使平均應變時間下降約 12.89%。 

Nicoletta 等人[16] 使用基數限制 (cardinality-constrained) 的穩健方法求解救護車選址

及調度問題，模型中考慮了事件發生的隨機性，以最小化預期的應變時間。Bertsimas 與

Ng [17] 則是就最佳化救護車部署提出了穩健與隨機的最大覆蓋問題，模型中納入緊急呼叫

數據的不確定性，目標為將應變延遲的救護車比例最小化，建構確定性等價模型，並使用

C&CG 演算法 (Column-and-Constraint Generation algorithm) 求解，可減少約 19%至 28%的

延遲。 

本研究將本節回顧之文獻整理如表 1，其中大多數先前的研究皆著重於部署的問題面

向，僅有 Hu 與 Chan [12] 以及 Schmid [15] 的研究包含指派策略，但前者所考慮的事件發生

率偏重於二次事件，因此該研究假設只要事件處理時間夠短，便能將二次事件發生的機率

降低，藉此將潛在事件的應變成本從目標式中移除；而後者針對指派的部分則假設採用的

策略為 FCFS，亦即該模型無法考量到重新指派事件的問題。此外，有關事件發生的隨機

性是最直接影響事件應變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每個對於隨機性調度模型的研究皆會探討到

該項目，以保證模式解答之有效性及可靠性。 

由於過往關於隨機性之文獻缺乏考量指派層面的研究和應用，而有關指派策略的動態

模型又少有考慮隨機性之因素，因此，本研究擬探討指派策略之應用並加以考量隨機性以

求解應變決策最佳化的問題。本研究使用車輛途程問題建構隨機動態數學模型，因其可以

作出較為彈性的應變策略，且可以進行路程 (事件處理順序) 的規劃，除此之外，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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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考量事件類別、最短路徑、重新指派事件的情境，以及事件發生隨機性的影響。 

表 1  隨機性調度模型文獻整理比較 

作  者 

研究領域 著重策略 考量之隨機性 

其他 交通事件 
應變 

緊急醫療 
服務 

指派 部署 事件發生 處理時間 持續時間 

Zhu 等人 [11] V   V V    

Hu 與 Chan [12] V  V  V   考量二次事件 

Lei 等人 [13] V   V V  V nearest neighbor 

Kim 等人 [14] V   V V  V  

Schmid [15]  V V V V V  FCFS 

Nicoletta 等人 [16]  V  V V V   

Bertsimas 與 Ng [17]  V  V V    

2.2 禁忌搜索演算法於車輛途程問題之應用 

因為旅行銷售員問題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TSP) 已被證明是 NP-hard 問題

(Garey、Johnson [18] )，而旅行銷售員問題又是車輛途程問題的特例，因此車輛途程問題也

是 NP-hard 問題。由於本研究欲改善的目標時段為事件發生間隔較短的尖峰時段，考量到

隨機性模型的複雜度，僅依靠求解器 (solver) 難以於短時間內求得最佳解，因而考慮透過

啟發式 (heuristic) 演算法幫助模型在有限的時間內快速得出可接受效用之可行解。 

禁忌搜索演算法由 Glover 於 1989 年提出，為一全域性的局部搜索演算法，其演算法

最大之特色為建構有短期記憶特性的禁忌列表，透過搜索時禁止選取禁忌列表中的決策作

為移步 (move) 的方向，及對禁忌列表的添加與釋放，加上演算法接受比當前最佳可行解

較差解之特性，使得演算法在搜索時有較高的機會能跳出局部最佳解 (Glover、Taillard 
[19] )。 

過去的文獻中也有不少研究應用禁忌搜索演算法於求解車輛途程問題或多場站之車

輛途程問題上，Rego 與 Roucairol [20] 在求解動態多裝卸站的卡車調度問題中即運用到禁

忌搜索以改善初始解求得的路徑。Jean‐François Cordeau 等人 [21] 亦使用禁忌搜索啟發式

演算法求解週期性 (periodic) 的車輛途程問題、週期性的旅行銷售員問題，以及多場站的

車輛途程問題，並表明該方法可以在合理的計算時間內求得良好的解決方案。亦有研究提

出平行迭代 (parallel iterated) 的禁忌搜索演算法，有效求解車輛途程問題、週期性車輛途

程問題、多場站車輛途程問題以及多車種車輛途程問題  (Jean-François Cordeau、

Maischberger [22] )。 

本研究基於多場站車輛途程問題建構高速公路事件應變之模型，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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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於計算此類問題上，禁忌搜索演算法能提供合理且有效答案的方法，因此本研究亦擬

採用禁忌搜索演算法作為考量運算時間限制下的求解方法。 
 

三、研究方法 

3.1 問題定義 

在現行的高速公路事件應變制度之下，交控中心接獲事件發生的資訊之後，除了依照

已分配之轄區進行事故班指派外，還要考量到當下路網的車流狀況、旅行時間、事故班任

務執行狀態、待處理事件數、事故班前往事件發生地是否為順行等因素，再依照調度員的

經驗進行最後的指派。而如果於短時間內有多起事件發生，甚至是發生在相近的區域內

時，調度員將難以在短時間內對各個事故班作出有效率的事件處理任務調度，且此種狀況

的發生率並不低。根據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的事件處理歷史資料，整體事件中約

有 36%的事件在前一起事件仍未處理完時即發生，於尖峰時段的事件中更有約 39%的事件

發生於此種情況下。 

因此，本研究欲發展一事件應變之動態派遣模式，可將上述各項因素作為輸入模型之

參數，以線上協助調度員於較為複雜的狀態下，仍能作出合理且有效率的調度決策，並且

在模型中將進一步考量到事件發生的不確定性，以提供相較於以往的動態指派模型更為穩

健的緊急車輛調度、派遣方案。 

圖 1 中紅字部分為本研究對於事件應變流程其中各階段時間之定義，其介紹如下： 

1. 偵測時間： 

事件發生至交控中心接獲事件相關資料之時間差；交控中心主要經由當事人或目擊者

報案、公路警察通報、警廣通知，以及透過 CCTV 等偵測設備得知及確認事件的相關資訊，

偵測時間的長短會受事件通報系統的效率或事件偵測設備的精準度所影響。 

2. 指派時間： 

交控中心接獲事件發生資訊至調度員做出指派決策，並將其通報給相應事故班之間所

經過的時間。於本研究提出之模式中，該段時間可視為模型求解之時間。 

3. 旅行時間： 

事故班接收到任務指派後，前往事件之發生地所需要的時間。若事故班位於駐點，該

段時間會包括事故班對人員、車輛、機具設備進行清點及檢查的準備時間；若事故班正在

處理事件或是有其他需要先前往處理的事件，則該段時間會包含事故班處理完所有已經被

指派事件所花費的旅行時間及處理時間。 

4. 清除時間： 

事故班抵達事件發生地後，至該事件自國道上排除，且事故班離開事件現場所經歷的

時間。會受到事件的類型、處理難度、發生地點及時段、嚴重程度、牽涉到的車輛及車道

數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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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變時間： 

事件發生至事故班抵達事件發生地所花費的總時間，包含事件偵測時間、指派時間、

旅行時間，可作為判斷調度效率的績效指標。 

6. 事件持續時間： 

事件發生至事件完全排除所需要的時間，除了前三段時間之外，也含了事件的處理時

間。 

本研究對於事件應變時間之定義為事件發生至事故班抵達事件發生地之間的時間

差，同時也是本研究期望能降低之主要目標。應變時間中主要包含了事件偵測時間、指派

時間以及旅行時間；這三者中，偵測時間主要受到事件通報系統或事件偵測設備所影響，

因此並不在本研究提出之模型的改善範圍內，但其不會影響到所採用的參數，因此不會使

模型的績效比較產生差異。而關於指派時間，由於考量到隨機性的模型會需要較長的運算

時間，且其同時對於整體應變作業的運作也是相當重要的要素：越快將事件指派給事故

班，則事件就有可能越快被排除。為因應實務上對於指派時間的要求，本研究將擬採用啟

發式演算法幫助模型進行求解，以達成在合理的有限時間內求解之需求。 

本研究提出之整體應變模式的運作邏輯流程如圖 2 所示。當交控中心收到新事件的通

報後，系統會確認各個事故班當前的位置及狀態，並同時取得以及更新模型所需之參數，

如以各路段旅行時間、該時段下路網各地的事件發生率等。而後即執行應變派遣模型，並

依照模型之結果進行事故班指派，最後會更新資料庫與高速公路交通路網系統中因新的指

派決策而改變的狀態，以及模型求解所需之參數。 

 

圖 2  事件應變系統運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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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整體應變派遣系統在以下三類事件發生時，會進行相關參數的更新 (如事故班

之當前位置與任務執行狀態)，因為上述參數會直接影響到不同事件當下最佳之指派對象，

事先進行更新有利於下起事件發生時能以較短的運作時間得出最佳化的調度策略。 

1. 事故班抵達事件發生地： 

在事故班抵達事件地並開始排除事件時，該事故班便無法被改派前往處理其他事件，

因此會更新該事故班的當前狀態，使其在處理完該事件前無法被應變派遣模型重新指派不

處理當前的事件。 

2. 事件處理完成： 

事件處理完成後，在應變模式中該事故班有兩種可能之行為：前往下起被指派的事件

發生地、回到該事故班之駐點。不論其後續狀態為何，在派遣模型中皆可以被考慮重新指

派其他事件，因此也會在系統中更新其狀態。 

3. 事故班回到駐點： 

當事故班回到駐點後，系統亦需要更新其狀態，因為指派閒置之事故班時，模型需要

考量到事故班出發前對人員及設備進行清點及檢查的準備時間。 

基於前述對於改善目標之定義，以及應變模型求解上的相關要求，本研究提出以多場

站車輛途程問題(Multi-Depot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MDVRP)為基礎的動態事件指派模

型，並考量不同路段之事件發生機率，以求解最佳化的應變決策；模型目標式中將包含三

個主要項目：最小化總應變時間、最小化單一事故班之應變時間、最小化調度後對於潛在

事件的應變時間。 

3.2 問題假設 

本研究對於問題以及模型之建構設定以下假設： 

1. 一起事件僅能被一個事故班服務。 

2. 事故班於階段 0 時，皆閒置於其原駐點。 

3. 除了變換國道上行駛的方向時可能需下到平面道路，事故班原則僅透過高速公路路網前

往事件發生地點。 

4. 事故班於各路段的行駛速率皆為已知，並不考慮行駛速率隨時間變動的隨機性。 

5. 事故班會透過最短路徑前往事件發生地或回到駐點。 

6. 各事故班於變換國道或行駛方向時所需的旅行時間為已知。 

7. 各事故班於駐點出發所需的準備時間皆相等。 

8. 當事故班並非正在處理事件的狀況下，可以從當前的所在地直接前往處理其他的事件，

包含接收到之新的調度指派 (如新事件指派或重新指派)，而不需要先回到其駐點。 

9. 當事故班抵達一事件發生地，該起事件便不能再被重新指派給其他事故班，而該事件必

須由該事故班完成事件的處理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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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故班處理完當前模型指派的所有事件後才能對其他事件進行應變。 

11. 模型中僅考慮路段有潛在事件發生的機率，而不考慮於短時間內發生多起事件的機率。 

12. 模型求解時所考慮的事件處理時間為該類別事件的平均處理時間。 

13. 潛在事件所需的處理時間假設為各交通事故類別之平均處理時間。 

3.3 數學模型建構 

本研究以多場站車輛途程問題(MDVRP)為基礎，提出隨機動態事件應變派遣之數學

模型，當有新事件發生時，模型會產生新的求解階段，並且會以當下階段之參數進行運算，

模型求解完成後會得出相應的最佳指派策略，以降低事件應變的時間成本，進而達成整體

事件應變時間最小化的目標。 

模型中考量各個路段於該階段下的潛在事件發生機率，並以此為基礎提出較為穩健的

調度決策。此外，隨著時間的變動，各個事故班的位置、狀態以及相關參數也會有所改變，

模型有可能會得出與先前決策不同的最佳解，因此，本研究也加以考量更改同一事故班的

事件應變順序，或是重新指派事件給不同事故班的情形；為避免模型頻繁發生重新指派，

造成事故班人員無所適從，或某些事件不斷被延後處理的狀況，本研究並於模型中加入相

應的懲罰值，以限制此一狀況的發生次數。 

3.3.1 符號定義 

模型中所採用的數學符號如表 2 所示，整體路網構成由𝐺(𝑁 ∪ 𝑃𝑂𝑇, 𝐴)表示，其中𝑁為

實際進行指派決策時會考量到的所有節點的集合，包含事故班當前位置的集合𝑉、事故班

駐點位置的集合𝑆、待處理之事件發生點的集合𝐼、虛擬終點的集合𝐸；𝑃𝑂𝑇為潛在事件之

發生點或路段的集合；𝐴則代表路網中所有節線的集合。 𝑉和𝑆分別由子集合𝑉以及𝑆所組成，而虛擬終點則是一個假設的節點，與其他屬於𝑁
的所有節點皆有節線相連，且此類節線上的旅行時間為零，其作用為對於各個事故班建構

車輛途程問題中的完整路徑，同時能標記每個事故班接受指派後其路徑最後的所在地點，

以計算對於潛在事件的應變成本期望值。 

表 2 中共有 9 個變數，其中決策變數𝑋(𝑡)為該階段最後模型所給出的調度決策，也

是模型主要求解的對象，其餘的變數則是用以表示若依照模型所作出的決策進行調度後所

導致的狀況，或是用以表示是否有達成某些研究所訂立的條件。 

3.3.2 模型求解策略 

因為車輛途徑問題於路網中的節點數量增加時，容易遇到求解困難的問題，為縮減問

題的求解複雜度，本研究於模型中考量簡化後的高速公路路網，其示意圖如圖 3，整體路

網中僅考慮 4 種類型的節點，分別為事故班當前位置、等待事故班前往處理的事件發生點、

虛擬終點，以及潛在事件的發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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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數學符號定義 

符號 定義描述 

集合 𝑁 路網中不含潛在事件的發生點之外所有節點的集合，𝑁 = (𝑉 ∪ 𝑆 ∪ 𝐼 ∪ 𝐸)。 𝑉 事故班當下位置的集合。 𝑉 事故班𝑘當下位置的集合，其中𝑘 ∈ 𝐾。 𝑆 事故班駐點的集合。 𝑆 事故班𝑘駐點的集合，其中𝑘 ∈ 𝐾。 𝐼 事件發生點的集合。 𝐸 虛擬終點的集合。 𝐴 路網中所有節線的集合。 𝐾 事故班的集合。 𝐶 事故班當下狀態的集合。 𝑃 前一階段模型所使用到的所有節線的集合。 𝑃𝑂𝑇 潛在事件發生點的集合。 𝑃𝑂𝑇 事故班𝑘所能涵蓋之潛在事件發生點的集合，其中𝑘 ∈ 𝐾。 

參數 𝑡 當前模型運算的階段，模型進入下個階段時𝑡會增加 1。 𝑃(𝑡) 在階段𝑡下，節點𝑙有新事件發生的機率，其中𝑙 ∈ 𝑃𝑂𝑇。 𝑇𝑇(𝑡) 在階段𝑡下，從節點𝑖到節點𝑗的旅行時間，其中𝑖, 𝑗 ∈ 𝑁。 𝑤(𝑡) 在階段𝑡下，事故班𝑘前往處理下個事件的準備時間，其中𝑘 ∈ 𝐾。 

𝑃𝑇 節點𝑗所代表事件的所需處理時間。在虛擬路中，將此一時間成本亦納入虛擬

節線的旅行時間之中，故以𝑃𝑇表示從節點𝑖前往節點𝑗所涉之事件處理時間，

其中𝑖, 𝑗 ∈ 𝑁。 𝑃𝑇 事故班𝑘對於當前正在處理之事件的剩餘處理時間，其中𝑘 ∈ 𝐾。 𝑃𝑇തതതത 一起事件的平均處理時間。 𝑃𝑅തതതത 事故班從駐點出發所需要花費的準備時間。 𝑂𝐶തതതത(𝑡) 在階段𝑡下，到下起事件發生之間的平均時間，或是調度員設定事故班對於潛

在事件發生點及時應變的最長時間長度。 𝑉 事故班𝑘於模型運算當下的狀態，其中𝑘 ∈ 𝐾且𝑐 ∈ 𝐶，各狀態如下： 𝑐 = 0：代表事故班𝑘閒置於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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𝑐 = 1：代表事故班𝑘正前往被指派的事件發生地。 𝑐 = 2：代表事故班𝑘正在處理事件。 𝑐 = 3：代表事故班𝑘正在回到駐點的路上。 𝛼 目標式中第一部分所佔的權重。 𝛽 目標式中第二部分所佔的權重。 𝛾 目標式中第三部分所佔的權重。 𝜏ோ 重新指派事件時的懲罰值。 𝑀 極大的定值。 

決策變數 𝑋(𝑡) 
在階段𝑡下，事故班𝑘是否有被指派通過節線(𝑖, 𝑗)，若是，則𝑋(𝑡)會等於 1；
若否，則等於 0，其中𝑖, 𝑗 ∈ 𝑁、𝑘 ∈ 𝐾且𝑋(𝑡) ∈ (0,1)。 

變數 

𝑌(𝑡) 
在前一階段時，事故班𝑘被指派通過節線(𝑖, 𝑗)，而在階段𝑡下，事故班𝑘是否有

被指派通過不同的節線，若是，則𝑌(𝑡)會等於 1；若否，則等於 0，其中𝑖, 𝑗 ∈ 𝑃、𝑘 ∈ 𝐾且𝑌(𝑡) ∈ (0,1)。 𝑅(𝑡) 
在階段𝑡下，對於事故班𝑘，是否有大於等於 1個𝑌(𝑡)之值為 1，若是，則 𝑅(𝑡)
會等於 1；若否，則等於 0，其中𝑘 ∈ 𝐾且𝑅(𝑡) ∈ (0,1)。 𝑧 所有事故班中作業時間最高的事故班的作業時間，為連續變數。 𝑢 用以避免車輛途程問題中子迴圈的發生，其中𝑖 ∈ 𝑉 ∪ 𝐼，為連續變數。 𝑋ை்(𝑡) 
在階段𝑡下，事故班𝑘在指派路徑的最後是否被指派到節點𝑖，若是，則𝑋ை்(𝑡)
會等於 1；若否，則等於 0，其中𝑖 ∈ 𝑁 、𝑘 ∈ 𝐾且𝑋ை்(𝑡) ∈ (0,1)。 𝛿(𝑡) 
在階段𝑡下，事故班𝑘在指派後是否仍待在駐點，若是，則𝛿(𝑡)等於 1；若否，

則等於 0，其中𝑘 ∈ 𝐾且𝛿(𝑡) ∈ (0,1)。 𝑈𝐶(𝑡) 
在階段𝑡下，事故班𝑘在指派後是否無法及時應對節點𝑙所發生的事件，若是，

則𝑈𝐶(𝑡)等於 1；若否，則等於 0，其中𝑙 ∈ 𝑃𝑂𝑇、𝑘 ∈ 𝐾且𝑈𝐶(𝑡) ∈ (0,1)。 𝑈𝐶(𝑡) 
在階段𝑡下，節點𝑙若發生事件，是否沒有大於等於 1 個𝑈𝐶(𝑡)等於 0，若是，

則𝑈𝐶(𝑡)會等於 1；若否，則等於 0，其中𝑙 ∈ 𝑃𝑂𝑇且𝑈𝐶(𝑡) ∈ (0,1)。 

 

前三者構成實際進行指派決策時會考量到的路網與節點，如圖 3 之上半部由黑色實線

所框起的範圍，而圖中的實線箭頭表示模型針對當前事故班以及待處理事件的所在地規劃

的指派路徑；綠色及紅色的實線箭頭則代表不同事故班的指派順序。其中，事故班的位置

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變動，但事故班的總數量並不會有所改變；而待處理的事件點會

隨著新事件的發生而增加，當有事故班抵達一事件發生地點時則會減少，且事件發生地點

並不會改變。此外，黑色實線範圍內的各點皆會與虛擬終點相連，這些節線的旅行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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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且該虛擬終點為各個事故班指派路徑的終點，通過該點後代表無其他需前往的事件地

點，事故班會回到駐點。 

 

圖 3  模型所考量之虛擬路網示意圖 

橘色虛線所框之範圍為路網中的潛在事件發生的地點或是路段，其節點的數量並不會

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動。虛線箭頭表示從事故班於模型所規劃之指派路徑的最後所在位置 

(即前往虛擬終點前的節點)，到各個潛在事件發生點的路徑。 

為避免增加模型的計算複雜度 (complexity) 而延長求解時間，因此模型中不考慮各點

之間的路徑規劃，而是直接考量各起訖點之間的連結。關於路徑的選擇，本研究透過交通

部高速公路局交通資料庫的歷史資料庫，蒐集高速公路上各路段的 VD 資料，以其行駛速

率為基礎建構路網，並預先使用 Dijkstra 最短路徑演算法計算出包含潛在事件發生點與各

節點之間的最短路徑以及其旅行時間，並假設各事故班皆會遵循這些最短路徑前往各個節

點，因此在模型中不另進行最短路徑的規劃。 

圖 4 為目標式中所考慮的各項時間成本的示意圖。首先，不論事故班當前狀態為何，

若要前往處理其他事件皆需要不同的準備時間𝑤(𝑡)，會依事故班當下的出勤狀況而有所

不同。而前往被指派的各個事件點則會有相應的旅行時間以及事件的處理時間，根據車輛

途程問題的架構，在圖 3 的虛擬路網中，將事件處理時間亦納入在節線的旅行時間之中；

而節點僅標註事故班出勤的途程中執行各指派任務的順序，節點上不涉及時間成本的屬

性。路徑的最後會與虛擬終點相連，其時間成本為 0；最後會納入潛在事件發生時對於事

故班所額外產生的旅行時間以及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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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模型所考量之應變時間成本 

3.3.3 數學模型 

本研究所提出事件應變調度模型之目的在於將各事件妥善指派給合適的事故班進行

處理，同時在考量未來事件發生狀況下最小化事件的總應變時間。應變時間由事件偵測時

間、指派時間以及旅行時間組成，其中旅行時間之定義為「事故班接獲調度決策後，前往

事件發生地所需要之時間」，若一事故班需處理多起事件，則對於第一起事件以外的事件

而言，其各別應變時間除了事故班的準備時間以及從前一起事件發生地點到行駛至該起事

件發生地點的旅行時間之外，需再加上事故班處理完該事件之前所有事件的應變時間和處

理時間，因此在本調度模型的目標式中也會加入各起事件的處理時間。 

在本研究中以事件的發生代表不同階段，建構一以事件為基礎 (event-based)之動態調

度模型，當有新事件發生時，階段𝑡會加 1，本研究對於階段𝑡當下的混合整數規劃數學模

型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MIP) 之建構與描述如下： 

目標式： 𝑀𝑖𝑛 𝑍(𝑡) = 𝛼 × 𝑧 (1) +𝛽 × [∑ ∑ ∑ 𝑋(𝑡) × ൫𝑇𝑇(𝑡) + 𝑃𝑇൯∈ ∈ே∈ே   

   + ∑ ∑ ∑ 𝑋(𝑡) × 𝑤(𝑡)∈∈ூ∈ೖ + 𝜏ோ × ∑ 𝑅(𝑡)∈ ] 
 +𝛾 × [∑ ∑ ∑ 𝑋ை்(𝑡) × 𝑈𝐶(𝑡) × 𝑃(𝑡) × (𝑇𝑇(𝑡) + 𝑃𝑇തതതത)                                 ∈ ∈ை்ೖ∈ே  

   + ∑ ∑ ∑ 𝑋ை்(𝑡) × 𝑃(𝑡) × ൫𝑃𝑅തതതത + (1 − 𝛿) × (𝑃𝑇തതതത − 𝑃𝑅തതതത)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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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式： ∑ ∑ ൣ𝑋(𝑡) × ൫𝑇𝑇(𝑡) + 𝑃𝑇൯൧∈ே∈ே + ∑ ∑ ൣ𝑋(𝑡) × 𝑤(𝑡)൧∈ூ∈ೖ  (2) +𝜏ோ × 𝑅(𝑡) ≤ 𝑧,   ∀𝑘 ∈ 𝐾  𝑤(𝑡) = 𝑉బ × 𝑃𝑅തതതത + 𝑉మ × 𝑃𝑇,   ∀𝑘 ∈ 𝐾 (3) 𝑋(𝑡) = 0,    ∀𝑖 ∈ ൫(𝑆 ∪ 𝑉) ∖ 𝑉൯,  𝑗 ∈ 𝑁,  𝑘 ∈ 𝐾 (4) 𝑋(𝑡) = 0,   ∀𝑗 ∈ ൫(𝑆 ∪ 𝑉) ∖ 𝑉൯,  𝑖 ∈ 𝑁,  𝑘 ∈ 𝐾 (5) 1 − ൣ𝑋(𝑡) × 𝑋(𝑡 − 1)൧ ≤ 𝑀 × 𝑌(𝑡),   ∀(𝑖, 𝑗, 𝑘) ∈ 𝑃 (6) ∑ 𝑌(𝑡)൫, , ൯∈ ≤ 𝑀 × 𝑅(𝑡),   ∀𝑘 ∈ 𝐾 (7) ∑ ∑ 𝑋(𝑡) = 1,  ∀𝑗 ∈ 𝐼∈∈ೖ∪ூ, ஷ  (8) ∑ ∑ 𝑋(𝑡) = 1,  ∀𝑖 ∈ 𝐼∈∈ூ∪ா, ஷ  (9) ∑ 𝑋(𝑡)∈ே, ஷ − ∑ 𝑋(𝑡) = 0,  ∀ℎ ∈ 𝑁,  𝑘 ∈ 𝐾∈ே, ஷ  (10) ∑ ∑ 𝑋(𝑡) = 1, ∀𝑘 ∈ 𝐾∈ூ∪ா, ஷ∈ೖ  (11) ∑ ∑ 𝑋(𝑡) ≤ 1, ∀𝑘 ∈ 𝐾∈ே, ஷ∈ா  (12) 𝑢 − 𝑢 + (|𝑉| + |𝐼|) × ∑ 𝑋(𝑡)∈ ≤ |𝑉| + |𝐼| − 1,  ∀𝑖 ∈ 𝑉 ∪ 𝐼,  𝑗 ∈ 𝑉 ∪ 𝐼,  𝑖 ≠ 𝑗(13) 𝑋(𝑡) = 𝑋ை்(𝑡),  ∀𝑖 ∈ 𝑁, 𝑗 ∈ 𝐸, 𝑘 ∈ 𝐾 (14) 𝑋(𝑡) = 𝛿(𝑡),  ∀𝑖 ∈ 𝑆, 𝑗 ∈ 𝐸, 𝑘 ∈ 𝐾 (15) 𝑀 × 𝑈𝐶(𝑡) ≥ ∑ ൣ𝑋ை்(𝑡) × (𝑇𝑇 + 𝑃𝑇തതതത)൧∈ே − 𝑂𝐶തതതത,  ∀𝑙 ∈ 𝑃𝑂𝑇,  𝑘 ∈ 𝐾 (16) 𝑂𝐶തതതത(𝑡) − ∑ ൣ𝑋ை்(𝑡) × (𝑇𝑇 + 𝑃𝑇തതതത)൧∈ே ≤ 𝑀 × [1 − 𝑈𝐶(𝑡)],   ∀𝑙 ∈ 𝑃𝑂𝑇, 𝑘 ∈ 𝐾 (17) 𝑈𝐶(𝑡) = 1, ∀𝑙 ∈ (𝑃𝑂𝑇 ∖ 𝑃𝑂𝑇),  𝑘 ∈ 𝐾 (18) |𝐾| − 1 + 𝑈𝐶(𝑡) ≥ ∑ 𝑈𝐶(𝑡)∈ ≥ 𝑈𝐶(𝑡),  ∀𝑙 ∈ 𝑃𝑂𝑇 (19) 

目標式(1)可分為三個部分，並分別予以𝛼、𝛽和𝛾的權重： 

1. 事故班中總作業時間最高之事故班的作業時間。 

2. 所有事故班的總作業時間成本。 

3. 無法及時對潛在事件進行應變之狀態下，所額外產生的作業時間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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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為了避免模型因為事故班駐點所在地等因素而將過多的事件指派給同一

個事故班，即便如此能達到最小的應變時間，但對於個別事故班的任務負擔分配可能過

重，且可能造成應變順序較後的事件其應變時間及事件持續時間過度地拉長，為了防止此

種狀況發生，本研究將個別事故班的應變時間也納入目標式考慮，該部分之組成如限制式 

(2) 所列，以達到極小化極大化　(minmax) 的求解過程。第二部分將個別事故班處理完所

有事件的作業時間成本加總，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之結合能在降低高速公路事件總應變時

間的目標的同時不使任一事件的應變時間過高，進而在個別事故班的任務分配與整體事件

的應變時間上達成平衡。 

第二部分中，總作業時間成本之計算包含四個項目：(i)事故班前往事件發生點的旅行

時間、(ii)事故班對於各別事件的處理時間、(iii)事故班接受指派後的作業準備時間、(iv)
重新指派事件給不同事故班或更改事件指派順序時的懲罰值。前三者為本研究所定義之應

變時間，最後一項則是避免模型過度更改先前指派的決策。 

最後第三部分則是考量在該階段的指派執行後，若有潛在事件發生且沒有事故班能及

時前往處理的狀況下，所產生的潛在應變成本，包含事故班前往潛在事件點的旅行時間、

事故班對於各別事件的平均處理時間以及事故班接受指派後的作業準備時間，而上述成本

於計算時會再乘上各別路段的潛在事件發生率。其中𝑃𝑅തതതത + (1 − 𝛿) × (𝑃𝑇തതതത − 𝑃𝑅തതതത)代表事故

班於指派過後前往潛在事件發生點前所需的準備時間，𝛿 = 1代表事故班於指派後仍待在

駐點，則其所需的準備時間為對人員、車輛、機具設備進行清點及檢查的作業時間𝑃𝑅തതതത，若

是事故班 k 不在駐點，則其所需的準備時間為事件的平均處理時間𝑃𝑇തതതത。  

因為潛在事件若發生亦為新發生之事件，不會有被重新指派給不同事故班的狀況，且

本研究假設潛在事件需於事故班處理完當前受指派的全部事件後，方對其進行應變，所以

也不會更改先前的事件指派順序，因此在第三部分中不考慮重新指派事件的懲罰值。 

目標式三個部分分別由相應的權重值𝛼、𝛽、𝛾來表示各項目於目標式中所佔有的比

例，而其中三者的大小為𝛼 ≥ 𝛽 ≫ 𝛾，因為第一部分僅有單一事故班的作業時間，和所有

事故班的總作業時間相比，若要使其對於目標式有所影響，達到不使任一事故班之應變時

間過長的目標，便須增加其在目標式中所佔的權重；而本研究欲解決之問題主要仍在於實

際的應變調度決策，因此模型也以實際發生之事件為重，兼以可能發生潛在事件的路段數

遠大於當前待處理事件點的數量，因此𝛾的數值必須相當程度地小於𝛼及𝛽。由於需考量到

上述狀況及條件，於本研究中該數值將擬以人工方式校估得出。 

限制式(2)中的 𝑧 即為目標式中的第一部分，其需要大於或等於各別事故班處理完當

前階段最後一起事件的總作業時間，由於本調度模型為最小化問題，因此 𝑧 會等於各事故

班中最長的作業時間，以避免模型僅依照事件與事故班間的距離而在事件任務指派上過度

集中於特定事故班的狀況。 

限制式(3)為每個事故班前往事件發生點前所需的準備時間計算，主要是依據事故班

當前的狀態所決定，於本研究中，假設事故班有四種狀況：閒置於駐點、前往被指派的事

件發生地、正在處理事件、返回駐點。其中當事故班處於前往事件發生地或是返回駐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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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該事故班可以直接前往處理新的事件，而不需要前置的準備時間；當事故班之狀態

為閒置於駐點時，則需要對人員、車輛、機具設備進行清點及檢查的準備時間𝑃𝑅തതതത；而當事

故班正在處理事件時，其準備時間則為當前處理之事件的剩餘處理時間𝑃𝑇。 

由於事故班於指派後的最後位置會影響其對於不同潛在事件發生點的應變條件，為防

止模型指派事故班前往非事件發生點，或是憑空出現不存在之路徑，限制式(4)及(5)用以防

止事故班的路徑從非當前位置的節點開始或結束，也避免事故班進入其他事故班的駐點或

當前位置。 

限制式(6)及(7)定義了模型中重新指派事件發生的情況。限制式(6)表示在本階段沒

有選擇與上一階段相同的事故班 k 處理事件 j，也就是當前階段與上一階段𝑋數值不同

時，會使 𝑌(𝑡)等於 1；而若兩者相同，則𝑌(𝑡)可以是 0 或 1，但因為目標式為最小化

問題，因此會使 𝑌(𝑡) 等於 0。限制式(7)將所有𝑌(𝑡)加總，表示事故班 k 如果有任一

個事件被重新指派，也就是有任一個𝑌(𝑡)之值為 1，則𝑅(𝑡) 也會為 1；若沒有任何事件

被重新指派，則 𝑅(𝑡)會為 0。 

限制式(8)至(13)為車輛途程問題相關的限制式，其中限制式(8)確保事故班只能從

該階段的當前位置或是其他事件的發生點前往事件點 j；而限制式(9)描述從事件點 i 只能

前往其他事件發生點或是虛擬終點，且(8)、(9)式皆限制每起事件僅能指派給一個事故班。

限制式(10)流量守恆限制式。基於限制式(11)，事故班從當前位置一定要前往一個事件發

生點或是虛擬終點，且只能經過事故班當前位置一次。限制式(12)確保每個事故班不經過

虛擬終點超過一次。限制式(13)則用以防止子迴圈的產生。 

限制式(14)用於定義各個事故班於派遣過後的最後位置，因車輛路徑最後會經過虛擬

終點再回到事故班該階段的起始位置，因此對於事故班而言，其路徑中前往虛擬終點前的

節點便是該事故班於當前指派路徑最後會抵達的位置；若該節點為事故班在該階段的起始

位置，則代表該事故班沒有被指派任何事件。 

限制式(15)表示各事故班於指派後是否待在駐點，若𝑋(𝑡)為 1，則𝛿(𝑡)也會等於 1，

代表事故班 k 仍停留於駐紮點；反之，則𝛿(𝑡)會為 0，代表事故班 k 不在駐點。 

限制式(16)至(19)定義了模型派遣後無法及時對每個節點所發生之潛在事件進行應

變的狀況。其中𝑂𝐶തതതത為當前時間點至下起事件發生的平均時間，或是調度員設定之適當的時 

間長度，∑ ൣ𝑋ை்(𝑡) × (𝑇𝑇 + 𝑃𝑇തതതത)൧∈ே 為事故班 k 從指派後的最後位置到潛在事件發生點 l 

的估計應變時間。 

限制式(16)表示當事故班 k 的估計應變時間較𝑂𝐶തതതത長時，𝑈𝐶(𝑡)等於 1，代表該事故

班無法及時因應潛在事件發生點 l 所發生的事件。限制式(17)表示當事故班 k 的估計應變

時間較𝑂𝐶തതതത短時，𝑈𝐶(𝑡)會等於 0，代表該事故班可以及時因應潛在事件發生點 l 所發生的

事件。限制式(18)示若潛在事件發生點 l 並非位於或鄰近該事故班之轄區，則𝑈𝐶(𝑡)必須

為 1。最後，限制式(19)定義各個潛在事件發生點 l 若有事件發生時是否有事故班可及時

前往因應、處理，若有一個或以上的事故班可以及時應對，則𝑈𝐶(𝑡)會等於 0；反之，則𝑈𝐶(𝑡)
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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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禁忌搜索演算法 

即使本研究已採用簡化之路網，但將路網中的潛在事件發生點納入考量後，因隨機性

因素之複雜度而使得模型的求解時間仍舊過長，不足以因應現實的應變作業的時間要求，

且在待處理事件數增加時，其求解時間也會呈指數性地上升，難以達到本研究所欲改善之

短時間內事件發生頻率較高之調度情境。由於僅依靠一般的數學模型求解軟體無法滿足現

實層面調度之需求，因此本研究採禁忌搜索演算法進行求解，以協助動態事件應變模型於

有限的時間內快速求得有效的可行解。 

3.4.1 禁忌搜索演算法介紹 

禁忌搜索演算法為一巨集啟發式 (meta-heuristic) 演算法，其設計上較為靈活，並可

透過演算法中建構的禁忌列表 (tabu list)，使其在搜尋過程中較不易被局部最佳解限制。相

較另一常用之巨集啟發式演算法「基因演算法」，其求解過程中涉及較高的隨機性，有機

會在較短的時間內便可大範圍而概略地搜尋過解空間，而較快速地收斂至較佳的解，特別

對於規模較小的問題，可達到較高的運算效能和一定的求解品質。然而，對於規模較大的

問題 (對於本研究而言，即為有較多待處理事件的狀況)，則未必能顯現這樣的優勢。相對

而言，「禁忌搜尋法」則可能有機會較穩定地沿著鄰域搜尋 (並允許一定程度的隨機性) 而

在可接受的運算時間內獲得較佳的解。 

此外，在過往比較性的文獻中亦實證，「禁忌搜尋法」有機會在途程問題 (Arostegui

等人 [23] )、選址問題 (Jang [24] ) 等路網、區位最佳化相關問題中有較佳的求解結果。針對

本研究所提出之問題，經測試禁忌搜索演算法可在時間限制之下得出合理之可行解，因此

本研究以其作為模型之求解方法。 

禁忌搜索演算法主要組成包含： 

1. 鄰域：鄰近當前解的所有可行解存在之範圍。 

2. 候選列表：以當前解進行鄰域搜索後，所產生之全部可行解的集合。 

3. 移步：從當前解移動或轉換至候選列表中最好的鄰近可行解的過程。在禁忌搜索演算法

中，即便候選最佳解劣於當前解，也會更新當前解。 

4. 禁忌列表：記錄演算法前幾次移步所選取的決策之集合，位於列表中的決策在後續一定

次數的迭代過程中不得被作為移步的方向，其模擬了人類短期記憶的特性，在禁忌列表

長度達到上限後，會從第一個被加入列表的元素開始移除，被移除的決策便可以再次被

選為移步的目標。 

5. 渴望準則：因為禁忌列表在防止被侷限於局部最佳解的同時，也可能會使演算法錯失真

正的最佳解，當候選最佳解位於禁忌列表中但符合渴望準則時，便可將其移出禁忌列

表，並選取其作為移步的方向，常見渴望準則的設定為該候選解是否可對歷史最佳解產

生一定程度之改善。 

6. 結束條件：禁忌搜索演算法會重複鄰域搜索及更新最佳解等迭代過程，當該次迭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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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滿足結束條件後，演算法便會停止。常見的結束條件如迭代次數達到設定的最大次

數、歷史最佳可行解經過一定迭代次數後仍未有任何改善、達到設定的最大運行時間等。 

禁忌搜索演算法的運作邏輯如圖 5 所示，演算法於停止後會輸出歷史最佳解之路徑，

即為該階段之指派決策。 

 

圖 5  禁忌搜索演算法運作邏輯 

3.4.2 起始解產生方式 

在本研究中，基於希望模型減少對於先前各事故班的事件應變順序進行更改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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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關於起始路徑的產生，本研究會以上一階段應變模型所求出的路徑為基礎，並將新發

生的事件安排至事故班列表中第一個事故班應變路徑的最尾端，如圖 6 所示。 

 

圖 6  起始路徑產生範例 

四、案例分析 

本章節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之轄區路網，以及其實際的事件應變調

度資料作為案例，並應用本研究提出之事件應變模型進行事件指派的測試，以驗證本模型

於實際狀況應用上之績效。 

4.1 研究範圍 

高速公路北區路網範圍如圖 7 所示，涵蓋國道 1 號平面、高架路段、國道 2 號、國道

3 號、國道 3 甲、國道 5 號、南港聯絡道、港西聯外道路，全區里程數共計 355.161 公里。

轄區內有兩個交通控制中心負責管理路網系統的交通車流狀況；其中坪林交通控制中心之

轄區為國道 5 號全線路道 5 號全線路段 (共約 54.2 公里)，其餘路段則交由位於泰山之北

區交通控制中心負責。 

關於事件應變部分，每年約有 25,000 起事件發生於高速公路北區，為因應事件的處

理，共設有九個事故班以及八個事故班的駐點 (汐止、五股、中壢、湖口、木柵、關西、

坪林、頭城)。其中，中壢班於 2018 年 7 月新增一事故班，因而改制為中壢 A 班與中壢 B

班，但兩者之駐點以及轄區範圍相同，各事故班之駐點皆可以同時對兩方向的事件快速進

行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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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道 5 號之事件應變單獨由坪林交通控制中心以及坪林班與頭城班負責，與轄區

內其他路段之狀況差異較大並較為獨立，因此不納入本案例研究的範圍內。另者，本研究

著重於高速公路上之事件應變與事故班的指派調度，因此於案例分析中僅考量發生於國道

1 號、國道 2 號以及國道 3 號的事件。 

本研究旨在於改善短時間內事件發生頻率較高之調度情境。一般而言，以尖峰時段較

容易出現此種狀況，因此分析案例集中於平日之晨峰時段，並由 2019 年 5 月的資料中進

行挑選，因自中壢班新增事故班後已經過 10 個月，事故班以及交控中心對於編制的改動

也已熟悉，對於事件的應變的調度亦較為穩定。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圖 7  高速公路北區路網 

當前事件應變的方式為預先將整體高速公路路網依據事件的分布以及各事故班進出

路網、迴車的動線劃分為不同的區域，各個區域發生的事件原則上即由各別的事故班負責

應變，稱為事故班的「靜態守備範圍」，如圖 8 所示。當有事件發生、回報至交控中心時，

調度員即會依照事件發生位置分布於哪一事故班的守備範圍，指派相應的事故班處理該事

件。雖在某些狀況下調度員會指派事故班前往非守備範圍內的事件，但於現行高速公路事

件應變作業，多數事件仍依照靜態守備範圍的位置進行事故班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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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各事故班靜態守備範圍 

4.2 模型應用參數 

於案例分析中，本研究之相關參數設定如表 3 所示。其中由於潛在事件的應變時間是

利用旅行時間和𝑃𝑇തതതത加總所計算得出，而𝑃𝑇തതതത為事故類事件的平均處理時間，如表 4 所示為

14 分鐘，因此本研究將𝑂𝐶തതതത 設為 20 分鐘，表示若事故班對該潛在事件發生點的應變時間

超過 20 分鐘，則代表該事故班無法及時對該點的潛在事件進行應變。 

表 3  模型參數設定 

參數 設定數值 參數 設定數值 𝑃𝑇തതതത 事故類事件的平均處理時間 𝛼 0.55 𝑃𝑅തതതത 3 分 𝛽 0.4 𝑂𝐶തതതത 20 分 𝛾 0.05 

𝑉 於階段 0 時，各事故班皆 閒置於

駐點 

𝜏ோ 20 𝑀 100 

 

其中，γ 的設定反映管理單位對於潛在事件的評估和重視程度，亦可詮釋為對於潛在

事件所預留的應變能量。若 γ值設為 0 即表示完全不考慮未來潛在事件發生的隨機性，然

而若 γ 值設定太高 (保留太多應變能量) 則可能影響到當前的應變作業。為突顯對於潛在

事件的考量並不至於對於當前的應變作業造成太大的影響，是以本研究在案例中預設 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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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α和 β；透過歷史資料進行測試，嘗試不同參數值的組合後，設定 α、β、γ參數值如

表 3 所示(三者參數值加總為 1)。 
其餘需經過估計或是從其他資料來源取得之參數，如事件發生機率、事件處理時間以

及高速公路路網中的旅行時間會於 4.2.1 至 4.2.3 作進一步說明。 

4.2.1 事件發生率 

本研究以 2019 年 1 月至 4 月的事件資料作為事件發生率計算之基礎，將整體路網以

每 5 公里區分成不同路段，並將上午 7 點至 10 點內發生於相同路段的事件數加總，再除

以總天數後求得。 

圖 9 為平日晨峰之事件發生機率，除國道 1 號高架路段整體之機率明顯低於 0.1 外，

其餘路段之事件發生率大致介於 0.1 至 0.3 間。由於事件發生的隨機性過大，僅使用事件

分布作為依據會使整體事件發生機率的差異不明顯，無法反映出有哪些特定路段需著重應

變能量之預留，因此本研究於案例分析中另會以計算出的機率值為基礎，提高該時段內各

路段事件發生之機率，以觀察事件發生率對於事故班派遣策略所造成之影響。 

 

圖 9  平日晨峰各路段事件發生機率 

4.2.2 事件處理時間 

事件的處理時間對於整體事件的總應變時間的影響甚為顯著，但不論於事件發生當

下，或是交控中心調度員進行事故班指派時，皆無法得知各個事件所需的確切處理時間，

因此必須針對各類型的事件的處理時間進行估計。 

本研究以不同類型事件的平均處理時間作為模型中事件處理時間的估計值，戴至佑 [5]

以及陳薇亘[25]於研究中分析臺灣高速公路北區歷史事件資料，將其區分為五大類，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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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事件之平均處理時間如表 4 所示。本研究採用其結果作為各類別事件處理時間之估計，

而於計算潛在事件的額外應變成本時，則使用事件數佔整體事件 34%、優先序較高之事故

類別的平均處理時間作為𝑃𝑇തതതത之參數值。 

表 4  各類別事件之平均處理時間 

事件性質 優先序 平均處理時間(分鐘) 

事故類 高 14 

散落物類 中 1.9 

動物入侵類 中 1.9 

鋪面類 中 4 

交通維持類 中 9 

資料來源：戴至佑 [5]、陳薇亘 [25] 

4.2.3 旅行時間 

本研究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交通資料庫 VD 五分鐘動態資訊為基礎，取用 2019 年 5

月第二週晨峰之歷史資料，並區分平日(星期二、三、四)以及週末(星期六、日)，進而將

各車種別之流量依據小型車、大型車和聯結車之小客車當量進行換算，以計算各路

段於平日以及週末之加權平均速率。 

再以上述所求得之路段和平均速率資訊建構路網，使用 Dijkstra 最短路徑演算法求

出各點間之最短路徑及其旅行時間，該路徑與旅行時間即作為模型運算、更新事故班位置

之參數，以及案例分析時整體應變時間之計算依據。 

4.3 分析案例簡介 

本研究將案例分析區分為平日和週末，平日晨峰包含有事件數較多以及較少的狀況，

而假日之事件分布並無明顯晨峰時段，因此本研究以同時段之資料進行案例分析。案例之

相關資訊如表 5 列，其中案例 1 以及案例 2 為平日晨峰且事件發生頻率較高之案例，案例

3 則為平日晨峰但事件數較少之情況，最後案例 4 為週末同時段之案例，且其發生之事件

數同樣較少。 

4.4 模型計算結果分析及比較 

本研究於案例分析所使用的配備如下： 



運輸計劃季刊 第五十一卷 第二期 民國一一一年六月 

－106－ 

1. CPU：Intel(R) Core(TM) i5-7300HQ @ 2.50 GHz 

2. RAM：Kingston 16.0 GB 

3. 作業系統：Windows 10 家用版 64 位元 

求解所使用的軟體以及運作環境如下： 

1. MIP 求解軟體：Gurobi 8.1.0 

2. 演算法運行環境：Python 3.6.5 

表 5  分析案例簡介 

編號 日期 星期 平假日 時段 總事件數 

1 2019/05/07 二 平日 8:00-10:00 21 

2 2019/05/08 三 平日 7:00-9:00 21 

3 2019/05/09 四 平日 7:00-10:00 13 

4 2019/05/11 六 假日 7:00-10:00 15 

4.4.1 演算法求解時間比較 

為確保禁忌搜索演算法所求得之結果是否為實際應用上可行之指派決策，本節使用案

例 1 進行測試，比較數學模型和禁忌搜索演算法之求解時間以及所求得的最佳解，其詳細

結果如表 6。其中，「待處理事件數」一欄係指交控中心偵測或接獲編號事件回報當下，

所探討高速公路路網範圍中尚待處理的事件數 (包含仍在處理中和最新的這一起事件)。可

看出在待處理事件數為 3 件時，MIP 模型求解時間已超過 1 分鐘，而禁忌搜索演算法僅需

3.73 秒即可求出相同解。在事件 6 發生、待處理事件數為 5 件時 (編號 1 的事件已經處理

完畢)，MIP 模型求解時間總共為 4,654.50 秒，而禁忌搜索演算法僅需 10 至 11 秒求出解答；

且依表 6 所示，兩者所求出之解答皆相同，顯示本研究所建構之禁忌搜索演算法求解的方

向正確，在事件發生數較少的狀況下，演算法可以求得最佳解。 

此外，於事件 5 發生時，其待處理事件數同為 5 件，但 MIP 模型求解耗時 110.28 秒，

與前述之 4,654.5 秒落差極大，表示該模型求解時間相當不穩定，且若需耗時超過 1 小時

才能求解出決策，則該模型在現實應用上並不可行。相較之下，禁忌搜索演算法之求解時

間相對穩定；如表 7 所示，即便在最多 9 起待處理事件之情境下，也僅需要約 38 秒即可

完成求解計算，且於後續案例分析之結果亦可見其所求得之決策皆屬合理、有效率之可行

解，並不會出現指派距離事件發生地甚遠之事故班前往處理的調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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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模型求解比較 - 2019/05/07 上午 8 至 10 時 

2019/05/07 8:00-10:00 

事件 

編號 

待處理事件數 

(件數) 

MIP (Gurobi 8.1.0) 禁忌搜索演算法 

求解時間 (秒) 指派對象 求解時間 (秒) 指派對象 

1 1 1.99 五股班 0.40 五股班 

2 2 5.42 關西班 1.62 關西班 

3 3 81.23 中壢 A 班 3.73 中壢 A 班 

4 4 65.96 木柵班 6.65 木柵班 

5 5 110.28 木柵班 10.91 木柵班 

6 5 

4,654.50 

(超過可接受 

運算時間) 

汐止班 10.69 汐止班 

表 7  禁忌搜索演算法求解時間 

待處理事件數 求解時間 (秒) 待處理事件數 求解時間 (秒) 

1 0.40 6 15.11 

2 1.62 7 21.45 

3 3.73 8 29.97 

4 6.65 9 37.60 

5 10.91 

4.4.2 結果分析 

表 8 為各個案例的指派結果比較，可看出事件應變模型應用於每個案例皆可使整體的

事件應變時間產生改善；其中，在事件發生頻率較高的情境下，模型的改善效果尤佳，其

改善率約 14%至 42%。應變模型主要仍是透過考量各事故班當前之位置，從而指派應變時

間較短之事故班處理事件；而案例 2 有多起事件於短時間內接連發生於一事故班原有轄區

內，且其事件分布較為分散、位於不同方向或國道上，甚至是發生在鄰近事故班的守備範

圍交界處的狀況。由於這類狀況下的事件調度目前主要仍基於人為判斷，比較容易產生決

策的偏誤或盲點，因而本研究所提出之應變模型對於此類狀況的應變時間改善績效亦更為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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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案例結果比較 

 事件發生頻率 原應變時間 (分)  模型應變時間 (分)  改善率 (%)  

案例 1 高 364.02 312.54 14.14 

案例 2 高 629.56 365.76 41.90 

案例 3 低 162.59 148.92 8.40 

案例 4 低 292.37 272.42 6.82 

 

在事件發生頻率較低的情境如案例 3、案例 4，模型的對於應變時間的改善效果相對

較低，分別為 8.40%以及 6.82%。因為當事件發生時，事故班多已處理完先前被指派的事

件，甚至已回到原駐點，再加上事故班守備範圍之訂定也已有考量歷史事件的分布狀況，

因此對於此種較接近靜態問題的情境，應變模型較難給予大幅的改善率。且由於多數狀況

下，事故班皆可在發生新事件前完成既有事件之排除，因此額外預留應變能量不但無法對

後續事件的處理效率產生效益，反而可能使改善的幅度下降。 

圖 10 為各案例應變時間的累積折線圖，其顯示各案例皆於事件數達到 4 至 6 起時，

模型開始對於應變時間有所改善；主要原因在於事故班已離開駐點，因此需要考慮各事故

班之當前位置以進行最佳的調度指派，而歷史資料的指派策略多仍以靜態守備範圍為依據

進行指派，所以才會與本研究所提出模型之結果產生差異。 

 

圖 10  各案例之應變時間累積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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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案例 1 至案例 3 中，累積改善幅度在某些事件後會有些微減少，顯示這些事件

的應變時間相較於原指派結果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於前幾起事件已將最接

近事件發生點的事故班派往處理其他事件，因此只能指派其他事故班處理或是等待原事故

班處理完其他事件；二則是因為模型考量到某些事故班的守備範圍內有較的高事件發生

率，因此改指派鄰近的事故班予以支援。上述因素使得部分事件的個別應變時間有所增

加，但直至最後模型所求得派遣決策下的累積應變時間皆優於原指派策略，顯示整體的應

變時間相較於原指派決策確實有改善。而案例 4 的累積應變時間在事件 13 處急遽上升至

超過原指派策略，此係由於模型重行安排事故班對於各事件之應變順序，造成事件 13 之

應變時間較原指派策略大幅增加，但最後模型之整體累積應變時間仍較原指派策略之應變

時間有所縮減。 

4.4.3 有無考量事件發生隨機性之比較 

為驗證事件發生隨機性是否會對調度決策造成影響，本節以改善幅度最大之案例 2 為

測試基準，透過調整目標式(1)第三部分於整體目標式中之權重，對照有無考量隨機性所

產生之差異，或是將隨機性於目標式中所佔有比重提高後之影響。於測試中僅改動目標式

中第三部分所佔的權重𝛾，其餘的參數皆與原案例分析相同。 

表 9 為有無考量事件發生隨機性下應變模型指派之結果比較，模型的指派策略使總應

變時間從原先的 629.56 分鐘降為 389.61 分鐘，整體改善率約 38.11%，但其改善幅度相較

於考量隨機性下應變模型所得出的指派策略差了 3.79%。 

關於有無考量隨機性最明顯的差異為事件 11 至事件 16，此六起事件的事故班指派路

徑如圖 11 所示；圖 11(a)為考量到事件發生隨機性之事故班指派路徑、圖 11(b)則是無考

量事件發生隨機性下所得出的事故班指派決策。事件 11 位於五股班之轄區內，在不考量

守備範圍內潛在事件發生率的狀況下，其周圍空閒的事故班僅有中壢 B 班及五股班，模型

因而指派應變時間最短的五股班前往處理；而考量到事件發生隨機性之模型則因為先前多

預留了中壢 A 班，且五股班守備範圍內之潛在事件發生率同樣較高，因此選擇將事件 11

指派給應變時間略高之中壢 A 班處理，留下五股班以應對後續可能發生之事件；對於此事

件而言，考量隨機性下的應變時間相較增加約 4.63 分鐘。但後續事件 14 發生時，在未考

量隨機性下的狀況下，則因為中壢 A、B 兩班皆有事件須處理，且為平衡各事故班的任務

分配量，因此將其指派由較鄰近的湖口班處理，此處相較考量隨機性的決策則增加約 4.37

分鐘之應變時間。最後事件 16 在兩種狀況下，皆將其指派由應變時間最短的五股班進行

處理，但在無考量隨機性的狀況下，因為五股班剛處理完事件 11，因此造成前往事件地點

的旅行時間較長(相較圖 11(a) 中直接從駐點出發)，因此該事件在應變時間上相較於考量

隨機性的狀況增加約 12.49 分鐘。 

對於隨後發生之事件，由於中壢 A、B 班、湖口班、五股班皆已被指派前往處理事件，

並無可預留的應變能量，因此模型以旅行時間以及估計之應變時間為考量，指派較合適之

事故班，此處考量事件發生隨機性的模型總共減少了約 10.18 分鐘的應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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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案例 2 有無考量事件隨機性之指派結果 

事件

編號 

傳送 

時間 

原傳送 

對象 

原應變時間

(分) 

模型傳送對象

(考量隨機性)

模型應變

時間(分) 

模型傳送對象 

(無隨機性) 

模型應變 

時間(分) 

1 07:11 中壢 A 班 24.00 湖口班 21.05 湖口班 21.05 

2 07:13 中壢 B 班 16.21 中壢 A 班 16.21 中壢 A 班 16.21 

3 07:31 五股班 11.85 五股班 11.85 五股班 11.85 

4 07:35 關西班 19.03 關西班 19.03 關西班 19.03 

5 07:36 關西班 35.66 湖口班 18.37 中壢 A 班 18.29 

6 07:50 木柵班 29.97 關西班 19.26 關西班 19.26 

7 07:52 木柵班 47.10 湖口班 22.95 中壢 A 班 22.95 

8 07:53 木柵班 62.66 木柵班 19.46 木柵班 19.46 

9 07:54 中壢 A 班 6.64 中壢 A 班 6.64 中壢 B 班 6.64 

10 08:04 木柵班 71.81 木柵班 28.62 中壢 A 班 30.15 

11 08:13 五股班 18.59 中壢 A 班 23.22 五股班 18.59 

12 08:19 中壢 B 班 7.20 中壢 B 班 7.20 中壢 B 班 7.20 

13 08:20 汐止班 16.55 汐止班 16.55 汐止班 16.55 

14 08:25 中壢 A 班 11.85 中壢 B 班 15.52 湖口班 19.89 

15 08:33 汐止班 8.75 汐止班 8.75 汐止班 8.75 

16 08:34 五股班 26.80 五股班 14.31 五股班 26.80 

17 08:34 五股班 53.23 中壢 A 班 19.18 中壢 B 班 19.57 

18 08:36 中壢 B 班 18.95 中壢 B 班 13.00 湖口班 16.53 

19 08:38 中壢 A 班 27.27 湖口班 22.77 木柵班 30.86 

20 08:42 五股班 54.17 五股班 17.76 中壢 B 班 20.45 

21 08:44 木柵班 61.29 湖口班 24.06 中壢 A 班 19.55 

 
 

總應變 

時間 
629.56 總應變時間 365.76 總應變時間 3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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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有無考量隨機性之指派路徑差異-事件 11 至事件 16 

從表 9 最後的結果可以看出，雖然兩者對於歷史資料的指派決策來說，皆可以減少整

體的事件應變時間，但將事件發生的隨機性納入考量並額外預留應變能量，確實可以將改

善的幅度進一步提升。 

而為探討事件隨機性於目標式中之比例對指派決策所造成的影響，本研究將權重值𝛾
分別設置為 0、0.05、0.1 以及 0.15，並將其對於整體事件應變時間的影響記錄於表 10。 

表 10  隨機性所佔權重之差異 𝛾 0 0.05 0.1 0.15 

總應變時間 (分)  389.61 365.76 629.99 479.57 

改善率 (%)  

(與原指派決策相比) 
38.11 41.90 -0.07 23.82 

差異百分比 (%)  

(與𝛾 = 0.05相比) 
-6.52 0.00 -72.24 -31.12 

最大待處理事件數 

(件數) 
9 9 10 10 

總運算時間(秒) 218.22 251.48 327.07 294.99 



運輸計劃季刊 第五十一卷 第二期 民國一一一年六月 

－112－ 

對於事件總體應變時間的改善，最佳的權重值為 0.05，其改善率為 41.90%，其次為 0 

(不考量隨機性) 的 38.11%，再其次為 0.15 之 23.82%，最差的權重值則是 0.1，相較於歷

史資料中的指派決策，反而增加了 0.07%的指派時間。於最大待處理事件數方面，後兩者

之數值較權重值為 0 或 0.05 的參數設定下還要多出 1 件，表示潛在事件對於目標值所佔的

影響權重過大時會導致應變效率下降。 

考量事件發生的隨機性確實可對應變時間的改善效益有所提升，但模型若過度偏重對

於潛在事件發生的考量，反而會使模型預留過多的事故班應變能量，因而導致改善率降

低，甚至可能會比原決策更差。因此，對於隨機性於目標式中所佔有之比例需訂定合適的

數值；即便只增加些微比例，亦可能使決策產生相當程度的差異。 

五、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總結本研究對於考量事件發生隨機性的應變模型之建構，以及提出的應變模型

應用於不同情境下之研究發現，並對未來相關研究之方向與可改進之處提出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所提出之動態事件應變模型著重於過往相關文獻較少探討的指派層面，考量到

未來不同路段上事件發生的隨機性，並在平衡各事故班工作量的條件下，允許對事件進行

重新指派。相較過往相關研究多採用 FCFS 的方式進行指派（如 Schmid [15]）或考量二次

事件發生的機率（如 Hu、Chan [12]），本研究對於整體路網中的事件發生隨機性和事故班

派遣提出更為全面而富彈性的事件應變模式。透過禁忌搜索演算法，本研究成功將模型的

求解運算時間控制在可接受範圍內，並在案例分析中展示本應變模型確實可改善現行事故

班指派之應變效率，在考量事件發生之隨機性後，可進一步改善各事故班的總事件應變時

間。 

本研究將主要結論與貢獻總結至以下四點： 

1. 本研究提出一基於多場站車輛途程問題的高速公路事件應變動態指派模型以及其運作

流程，允許對事件進行重新指派或調整事故班對於事件的應變順序，並於模型中考量事

件於不同路段上發生之隨機性。 

2. 為加速事件應變模型的求解時間，以實際線上應用於短時間內有多起事件發生之情境，

本研究簡化路網的表達方式，並建構禁忌搜索演算法進行求解。結果顯示禁忌搜索演算

法能將求解時間控制在 40 秒內。 

3. 根據高速公路北區路網實際資料的案例分析中，本研究提出之事件應變模型皆可對事件

的應變效率產生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別在事件發生頻率較高之情境下，模型對於指派策

略的改善空間較大，應變時間的改善幅度約在 14%至 42%之間；而在事件發生頻率較低

的情境下，仍可以降低約 6.82%至 8.40%的總應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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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事件發生率較高的路段，模型會傾向保留可用之事故班作為預備的應變能量，而非僅

考慮當下的最佳解，以更有效率地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潛在事件。於有無考量事件發生

隨機性之比較中，顯示在考量隨機性後，可以對總應變時間進一步衍生約 3.79%的改善，

但若過度考量隨機性反而會使模型保留過多的應變能量，導致總應變時間增長。 

5.2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限制或未考量之部分以及針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整理如以下八點： 

1. 本研究考量到事故班轄區變化之因素，對於各路段之事件發生率僅以四個月的歷史資料

計算得出，然事件的發生還牽涉如車流、速率、天氣條件等眾多因素，因此若能應用對

於事件發生預測準確率高的模型作為輔助，應可以進一步提升事件應變模型對於應變時

間的改善程度。 

2. 本研究主要考量到事件發生的隨機性，後續研究可嘗試將更多的隨機性納入模型建構的

考量中，如行車速率、車流狀況、旅行時間、事件類別、事件的處理及持續時間、事件

對於鄰近路段的影響等，皆為影響事件應變之不確定性因素；若能更全面地考量相關不

確定因素之影響，應可進一步求得更精確、有效的指派決策。然而隨著問題中隨機性的

增加，模型的運算時間也會隨之上升，可優先考慮事件處理時間、旅行時間等直接影響

事故班應變時間之因素，且本應變模型之參數中也有考量到前述二者，在建構新模型上

或可沿用本研究之架構及求解策略。 

3. 本研究對於行車速率假設為已知 (在案例中係透過歷史 VD 資料進行推估)，而根據已知

之路段行車速率/旅行時間，建立虛擬路網之旅行時間 (如圖 3)。然而在行車速率涉及高

度隨機性的情況下，可能會使模型產生不同的決策。因此，將有關行車速率、車流狀況

或旅行時間的隨機性納入模型考量，或能得出更有效的指派決策，但同時亦會增加模型

的複雜度及求解時間。除將其作為隨機性直接納入模型並發展演算法外，也可考慮建構

一預測旅行時間之模型，並將其結果作為參數輸入本應變模型中，以減少模型因放鬆該

假設所增加之運算時間。 

4. 考量到各事故班之間任務量的平衡，以及優先處理已發生事件等因素，本研究對於𝛼、𝛽以
及𝛾之權重為人工設定之定值，但從 4.4.3 之比較可看出調整權重值也會對模型之結果產

生影響。表 10 的測試結果中顯示𝛾值設定為 0.05 時，對於所討論的案例，在總應變時

間上可獲得最佳的表現。對於普遍通例上的應用會受到實際潛在事件發生機率影響，而

管理單位對於各成本項重要性之衡量亦直接影響參數值，故仍需對於更多的案例情境進

行測試，抑或考量採用柏拉圖最適解前緣 (Pareto-optimal front) 以及其他求解多目標最

佳化之方法，進行不同權重之間的比較，以求得不同情境下較合適或依時性之權重值。 

5. 事件的嚴重度越高，其對於高速公路車流的影響可能也較大，因此可針對事件的嚴重程

度或是應變的優先順序進行更細緻的考量，分析此類因素對於模型的指派決策會產生何

種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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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實際的事件應變上，不同類別或嚴重程度的事件可能會需要由相應的車輛或機具 (如

救護車、水車) 協助處理，後續研究可將個別事件的應變條件納入模型中，建構考量多

車種的緊急應變派遣模型，以求得更符合實務應用上之指派決策。 

7. 由於本研究希望降低對於先前事件之應變順序進行更改的次數，因此對於演算法的起始

解產生方式為一固定之規則，但起始解亦會影響禁忌搜索演算法最終產生之最佳路徑，

因此可針對起始路徑進行擾動，觀察是否會有較佳的可行解，尤其是在擁有多起待處理

事件、或是有發生重新指派事件應變順序的狀況，或可有較高的機會產生不同的最佳可

行路徑。 

8. 可考慮使用穩健最佳化的方式進行模型建構以及求解，並與有無考量隨機性之決策進行

比較，觀察兩者間之差異，進一步探討何者較適用於實際狀況之調度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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